
贵州省益农信息社门牌制作规范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信息进村

入户工作规范的通知》(农办市〔2016〕29 号）关于“村级

社统一使用‘益农信息社’门牌标识”要求，依据《贵州省

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社建设规范（试行）》等，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范主要用于益农信息社门牌制作。其他推

介宣传活动材料等，可根据需要按本规范制作益农信息社电

子标识。

第三条 各类益农信息社必须配挂门牌。根据益农信息

社门头空间大小合理选择门牌样式，门牌应按本规范制作。

第二章 门牌内容

第四条 益农信息社门牌内容应包括：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标识、益农信息社图形标志（LOGO）、益农社文字标识以

及信息员信息四个部分。

第五条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标识由：文字“贵州省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和信息进村入户省级平台“www.gz12316.cn”

两部分构成；益农信息社图形标志（LOGO）应包括：图案标



识及“三农信息服务”文字；益农信息社文字标识包括：文

字“益农信息社”，以及益农信息社的名称与编号；信息员

信息包括：信息员姓名和联系电话。

第三章 门牌样式

第六条 门牌样式分为标牌、横牌、竖牌。各益农信息社

根据门头空间进行选择具体的门牌样式。

第七条 标牌应按统一的尺寸大小进行制作，其内容应按

以下要求进行布局：上方为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标识，中间左

边为益农信息社图形标志（LOGO）、中间右边为益农社文字

标识，下方为信息员信息。标牌具体样式参见附图 1。

第八条 横牌对尺寸大小不作统一要求，可根据实际门头

空间进行合理设计。横牌内容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布局：左边

为益农信息社图形标志（LOGO），中间上方为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标识、中间下方为益农社文字标识，右边为信息员信息。

横牌具体样式参见附图 2。

第九条 竖牌对尺寸大小不作统一要求，可根据实际门头

空间进行合理设计。坚牌内容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布局：上方

为益农信息社图形标志（LOGO）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标识，

中间为益农社文字标识，下方为信息员信息。坚牌具体样式

参见附图 3。

第四章 门牌使用管理



第十条 门牌是益农信息社管理及服务的唯一标识，所有

益农信息社必须在醒目的位置配挂门牌。

第十一条 不得破损、遮挡、污秽门牌。门牌破损或老化，

导致门牌信息不完整时，应及时更换。

第十二条 益农信息社名称、编号或信息员信息变更时，

应及时更正、替换门牌。

第十三条 因故撤社或注销的益农信息社应及时撤下门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图 1 益农信息社标牌样式

规格：益农信息社小方牌，70cm*50cm

材质：201 不锈钢，四周折两道边

工艺：表面腐蚀烤金属罩清漆



附图 2 益农信息社横牌样式

附图 3 益农信息社坚牌样式


